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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，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具有法律效力，符合《通知》（皖财债〔2024〕

218 号）文件的要求。

本项目严格按流程逐级申报，符合皖财债〔2023〕905 号文件的要求，本项

目申报流程合法合规。

（三）项目单位资产产权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项目资产权属较为清晰，不存在任何抵押或担保。在债

券存续期间，安徽广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会定期对项目资产进行检查和盘

点。在本项目全部债券还本付息完成前，项目资产不会进行任何抵押或担保等影

响本项目权益的风险操作。

四、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筹措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如下：

项目总投资为 37,519.20 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 23,519.20 万元占项目总投

资 62.69%，由财政配套资金解决，满足国家发改委（国发【2019】26 号文）关

于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。剩余资金通过发行专项债券

方式筹措 14,000.00 万元（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37.31%）。

本项目于 2025 年下半年拟发行金额为 7,000.00 万元，2026 年下半年拟发

行金额为 7,000.00 万元，假设发行利率 3.20%，期限二十年，每半年付息，到

期一次性还本。

（二）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

根据《评价报告》，在相关单位对广德经开区金属材料产业园建设项目的收

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次评价的广德经开区金属材料产业园建

设项目预计收益（运营期收入-运营期成本-债券发行费用）能够偿还融资本金和

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

预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入的 100%情况下测算，本息覆盖倍数为 1.25 倍；预

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入的 95%情况下测算，本息覆盖倍数为 1.16 倍；预计实现

项目运营期收入的 90%的情况下测算，本息覆盖倍数为 1.07 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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